
兴国县第一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（2024年）

（草案）

兴国县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八月



2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

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(自然资规〔2023〕

7 号)、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指

南》、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转发省自然资源厅执行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标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、《兴国县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

纲要》、《兴国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及

其他相关资料，我县编制了《兴国县第一批次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（2024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方案》”）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《方案》共划分三个片区，总面积 113.3211 公顷，分

别为片区一（长冈乡、潋江镇、埠头乡）、片区二（永丰镇）、

片区三（潋江镇）。

二、成片开发的必要性

☑落实年度计划的需要

☑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需要

☑落实城镇建设发展的需要

三、土地利用现状情况

根据最新三调年度变更调查成果，《方案》用地范围内

农用地 69.1604 公顷，占比 61.03%，建设用地 39.9667 公顷，

占比 35.27%,未利用地 4.1940 公顷，占比 3.70%。

四、符合性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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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方案》符合兴国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，

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各类保护区、

公益林等，位于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，且已纳入兴国

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
五、年度实施计划

《方案》实施期限为一年，至 2024 年末，拟征收土地

面积 84.0560 公顷（1260.84 亩）。

六、主要用途

《方案》主要用途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、绿地

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

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等。本《方案》主要服务于兴国县

各区域用地需求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功能建设，实现城

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践行生态文明，推进

城镇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实现共同富裕。

七、成片开发片区图件

详见附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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